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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半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〔2018〕第 66 号 

 

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半年报”）事后

审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因你公司 2016年、2017年连续两年亏损，你公司股票已被实

施退市风险警示。2018 年上半年，你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

润 4,684万元。请结合你公司最新生产经营情况，说明你公司股票是

否存在暂停上市风险；如是，请及时披露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。同时，

请你公司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，制定并认真执行化解股票暂停上市风

险的具体措施。 

2．你公司报告期发生销售费用约 700万元，较去年同期减少 4360

万元，降幅约为 86%，而你公司报告期实现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

降 17%。请结合你公司具体经营情况、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关财务

指标等，分析你公司销售费用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，自查是否存在少

计成本费用以调节利润的情形、相关营业收入的会计确认是否合规。 

3．报告期内，你公司转回坏账准备 2,319 万元，且你公司最近

五个会计年度首次出现坏账准备转回金额远大于计提金额的情形。请

结合你公司相关会计政策、相关交易事项和回款情况，详细说明报告

期内不计提坏账准备且大额转回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，相关会计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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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合法合规。 

4．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确认了滞纳金及罚款 641,036.35元。请说

明前述罚款所涉及的具体事项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。

同时，请你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因环保问题、安全生产问题被相关部门

处罚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8年 10月 9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信息披露事项的，

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9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